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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訓練課程提供了有關危險物品的分類和識別，特別是鋰電

池，並學習如何完成貨物的必要文件、標記、標籤和包裝。以及了

解鋰電池空運的限制和發生事件或事故時的緊急程序。本訓練課程

可使學員對於鋰電池空運之作業程序及規範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並

可透過參與此課程強化專業知能及提升飛航安全。  

貳、  訓練概要  

一、訓練名稱：鋰電池空運 (Shipping Lithium Batteries by  Air)  

二、訓練日期： 112 年 10 月 30 至 31 日  

三、主辦單位：馬德里 IATA 訓練中心  

四、舉行地點：西班牙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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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 西班牙馬德里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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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訓練過程  

 課程內容 

第
一
天 

課程介紹 

課程背景及 LBSR(Lithium Battery 

Shipping Regulations)應用 

有關鋰電池之監管概述 

危險物品分類 

危險物品識別 

危險物品包裝 

包裝規格及性能測試 

習題練習 

第
二
天 

標記與標籤 

必要文件 

緊急應變及事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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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練習 

結訓測驗 (採線上測驗方式並由講

師監考) 

本次參訓學員共計 6 位，除本局人員外，尚有航空公司 2 位、電池

製造商 1 位、政府機關 2 位。  

 

肆、  訓練內容 

本項訓練由國際空運協會（ IATA）於該協會馬德里訓練中心辦

理，教導鋰電池空運所需之知識及相關管理，使學員能了解鋰電池

空運之最新規範。茲就訓練課程內容分述如下：  

 

一、課程介紹 

本次課程以國際空運協會(IATA) 2023 鋰電池運送規則（Lithium Battery 

Shipping Regulations Edition 10-2023）、國際空運協會(IATA) 2023 鋰電池指導

文件(Lithium Battery Guidance Document)及講師所自行編撰之相關管理課程為

上課教材，近年來鋰電池應用日趨廣泛，其空運議題對於飛航安全相當重要，

IATA 對鋰電池空運之規範也訂定的更加嚴謹，課程中除介紹國際民航組織與

國際空運協會鋰電池空運之基本概念及規範外，並透過研討及練習題討論方式

指導學員經驗交流，期能利用良好的教學環境與學員經驗分享，使學員能運用

於日後空運危險物品及監理以符合相關規定。 

二、訓練目標 

期望藉由本課程使參訓學員能於結訓時獲得下列知識，於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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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電池時能確實依規範作業，以確保飛航安全，避免意外事件發生： 

1.  學員可獲得處理或運送鋰電池技能之必要知識。  

2.  學員可瞭解其作業領域相關之最新規範。  

3.  學員可遵守並根據鋰電池運輸規範 (Lithium Battery Shipping 

Regulations)準備鋰電池貨物運送之相關要求。  

三、鋰電池空運課程 

本次訓練係針對鋰電池空運規範，為期 2 天的課程，課程內容

簡述如下：  

（一）國際危險物品空運規範概述  

1.  聯 合 國 專 家 委 員 會 (UNCOE) 所 訂 定 之 危 險 物 品 運 輸 建 議 書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2.  國 際 原 子 能 總 署 (IAEA) 所 訂 定 之 放 射 性 物 質 安 全 運 輸 規 則

(Regula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3.  國際民航組織 (ICAO)所訂定之：  

(1)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 18 號附約 (Annex 18,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2)  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 (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4.  國際空運協會 (IATA)所訂定之：  

(1)  危險物品規則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2)  鋰電池運送規則 (Lithium Battery Shipping Regulations)  

 

（二）危險物品分類  

1.  託運人與航空公司之責任：  

(1)  託運人之責任：確實遵照規則作業、提供相關人員足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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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人員足夠資訊、危險物品必須進行正確的分類、包

裝、標示、標籤和記錄。  

(2)  航空公司之責任：正確的貨物接收、貨物儲存與裝載、文件及

貨物檢查、提供相關人員足夠訓練、於相關場所提供危險物

品資訊、傳送機長通知書。  

2.  危險物品分類： 9 大類危險物品與其對應標籤  

 

 

 

 

 

 

3.  鋰電池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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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鋰電池分類  

1.  鋰電池運送名稱：  

聯合國編號 (UN Number) 運送名稱 (Proper Shipping Name)  

UN 3480 鋰離子電池 (Lithium ion batteries) 

UN 3481 設備中含鋰離子電池 (Lithium ion 

batteries contained in equipment) 

UN 3481 與設備一同包裝之鋰離子電池

(Lithium ion batteries packed wi th 

equipment) 

UN 3090 鋰金屬電池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 

UN 3091 設備中含鋰金屬電池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contained in equipment) 

UN 3091 與設備一同包裝之鋰金屬電池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packed with 

equipment) 

2.  運送之鋰電池皆須通過聯合國「測試與判定手冊」第三篇第  38.3  

節所規定之測試內容如下：  

T1: 低壓高空測試 (ALTITUDE SIMULATION) 

T2: 溫升測試 (THERMAL TEST) 

T3: 振動測試 (VIBRATION) 

T4: 衝擊測試 (SHOCK) 

T5: 外部短路測試 (EXTERNAL SHORT CIRCUIT)  

T6: 擠壓  /  撞擊測試 (CRUSH / IMPACT) 

T7: 過充電測試 (OVERCHARGE) 

T8: 強制放電測試 (FORCED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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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鋰電池貨物包裝規範  

1.  依據 IATA DGR 規定，鋰電池依其運送方式及鋰電池之限制條件

(鋰離子電池依其 Wh 值、鋰金屬電池依其鋰金屬含量之不同 )，  

分為下列包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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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包裝規格及性能測試  

1.  鋰電池貨物所使用 UN 包裝箱之標示，須：  

(1)  清楚指示該包裝箱已通過測試。  

(2)  該包裝箱必須耐用且其標示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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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 UN 標

誌 

形式

代碼 

包裝群 毛重 固體或

內包裝 

比

重 

測

試

壓

力 

製

造

年

份 

國家 製造者 完整代碼 

纖維板箱 

 

4G Y 145 S   05 NL VL823 4G/Y145/S/05 

NL/VL823 

2.  使用於鋰電池貨物運送之 UN 包裝箱，亦應通過下列測試：  

(1)  掉落測試  (Drop Test)。  

(2)  堆疊測試  (Stacking Test)。  

以確保鋰電池貨物於運輸過程中避免因為使用不合規範之紙

箱，增加因鋰電池貨物損壞造成意外事件之狀況。  

 

（六）標記與標籤  

1.  包裝使用的標記  

(1)  危險物品的學名或運送品名（ PROPER SHIPPING NAME）

及聯合國 UN/ID 編號。  

(2)  貨主及收貨人的全名和地址。  

             

(3) 合成包裝上的標記比照包裝件(PACKAGE)使用的標記，如運送專用名

稱、聯合國 UN/ID 編號、貨主及收貨人的全名和地址，皆須清晰易

見或重新標明於合成包裝的最外面。若使用的合成包裝無法目視到包

裝件上的聯合國標記時，則必須於最外面包裝上標示 ”OVERPACK” 

的文字。 



 12  

 

2.  鋰電池貨物運送時須依其所屬包裝指示於包裝箱上使用所需標

籤。  

(1)  鋰電池指示標記及第 9 類危險物品標籤 (鋰電池貨物專用 )。 

 

 

 

 

 

 

 

(2)  僅限貨機載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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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圖為鋰電池貨物依不同包裝指示，於外包裝應黏貼其所對

應之標籤。  

 

 

 

 

 

 

 

 

 

 

 

 

 

（七）鋰電池貨物運送必要文件：  

1.  寄送鋰電池貨物時須檢附下列 2 種必要文件：  

(1)  危險物品申告書 (Shipper’s Declaration for Dangerous Goods)  

⚫ 包裝指示屬 Section I. IA 及 IB，則須檢附。 

⚫ 危險物品申告書須以英文填寫。 

⚫ 須有 2 份填寫完整及簽名之危險物品申告書隨貨運送。 

⚫ 如填寫空間不足，可增加頁數填寫。 

⚫ 內容塗改或增加處如無託運人簽名則不予接受託運。 

⚫ 危險物品申告書須為正確、可清楚辨識及耐用的。 

⚫ 危險物品申告書副本須至少保存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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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運提單 (Air waybill)  

⚫ 如危險物品申告書須檢附 (Section I,  IA, IB)，則需依其包裝指

示於 Handling Information 欄位註明「Dangerous Goods As Per 

Associated DGD-CAO」或者「Dangerous Goods As Per 

Associated DGD」。  

⚫ 如不需檢附危險物品申告書 (Section II)，則需依其包裝指示於

Nature and Quantity of Goods 欄位註明其所屬之包裝指示代

碼，如：「Lithium Ion Batteries in Compliance with Section II 

of PI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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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緊急應變處理及事件報告：  

1.緊急應變處理：鋰電池貨物於空運過程中，如發生緊急狀況，作業人員可依

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文件「Emergency Response Guidance for Aircraft 

Incident Involving Dangerous Goods 」，依其所屬 ERG Code(12FZ)查閱其發

生緊急事件時，可能產生之風險以及緊急處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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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事件報告：如發生危險物品失事事件、意外事件或違規事件(如未申報危險物

品或錯誤申報危險物品等)須向事件發生地主管當局和航空器所有人之主管

當局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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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及建議  

近年來鋰電池的應用日益廣泛，舉凡一般民眾所使用之手機、

筆電、行動電源，乃至應用大型鋰電池之電動汽車或儲能設備等。

而鋰電池於航空運輸過程中所發生之意外事件亦時有所聞，因此相

關人員之訓練顯得格外重要，透過訓練，建立運送作業鏈中的單位

及個人都必須遵守相關運輸規範作業，且具備正確的運送及作業認

知，讓鋰電池運送可以在航空運輸鏈中安全的執行。  

此次參加由 IATA 馬德里訓練中心舉辦之「鋰電池空運」訓練，

除了有關鋰電池空運專業知識外，馬德里訓練中心之硬體設備、軟

體服務及講師教學內容及方式等，均讓人印象深刻且獲益良多。而

其所在地則位於馬德里市中心金融區地鐵站旁商辦大樓內，大眾運

輸系統便捷，對於學員來說可容易到達訓練中心。在硬體設備方

面，訓練中心門禁保安控管非常嚴格，參訓學員抵達後須先以護照

或身分證件換取訓練中心通行證，並要求於訓練中心內必須配戴以

利工作人員識別，一樓入口處設置第一道門禁系統，另於訓練教室

所在樓層入口處設置第二道門禁系統，學員所取得之通行證僅能進

入訓練中心所在樓層，其餘辦公樓層則無法進入。訓練中心內亦設

置餐廳及休息區供學員在參訓期間可於休息時間時相互交流。  

本次課程於開訓時由訓練中心承辦人員介紹訓練中心環境及

注意事項後由講師 Jan Kappi 開始介紹課程大綱及工作經歷。講師

專長項目包含：航空保安、危險物品、鋰電池空運、安全檢查等，

現為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之授課講師，負責教授貨物及危險物品運

輸、安全檢查等相關課程。  

鋰電池空運相關之國際作業規範及相關規則亦持續更新，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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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電池空運相關作業人員而言，無論是從製造商開始有關鋰電池的

測試報告、出廠時的包裝，一直到鋰電池運送前的文件審查、外包

裝檢視或是鋰電池的運送過程等都需要對相關人員進行確實的訓

練及其作業程序皆須符合相關規範，才可將鋰電池空運意外事件之

發生機率降至最低。  

此次課程講師 Mr. Kappi 除直接以講授方式授課外，亦透過練

習題來增加學員發表自己想法與團體討論以加深學員印象，且教學

態度親切隨和，使學員以較為輕鬆的方式習得更多相關管理知識以

用於危險物品管理作業。而學員除在上課時間內認真聽講，亦在休

息時間繼續討論課程內容及互相交流。  

另因應 2023 年 IATA 危險品相關訓練已改由 CBTA 方式執行，

本次課程教材皆以電子化於網站上下載至學員所攜帶之筆記型電

腦上，且課程結束後之總測驗亦為線上測驗，另由講師現場監考。

後於訓練課程結束後約第三周時， IATA 訓練中心亦寄送電子郵件

至個人信箱，希望透過連續三周之信件，以回覆 IATA 所提供之測

驗題來檢視學員對於課程內容之熟悉度，此類評估方式亦可提供國

內民航相關業者參考，作為實施 CBTA 危險物品訓練後實施持續性

評估方式之一。  

本次學員包含電池製造商、航空公司作業人員、政府檢查員，

教師本身亦擁有航空貨運業豐富經驗，除透過課堂上的討論，學員

作業經驗分享，讓這次的訓練除了學習新的相關知識，亦可透過與

其他國家之航空業從業人員交流中瞭解他國在危險物品作業方面

的作法及要求，讓職在本次訓練中獲益良多，也建議可讓其他同仁

參訓此課程，以增進自身專業知識，相信對於日後執行檢查業務及

維護飛航安全方面有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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